关于2011年下半年民大工商学院自考大专申报毕业的通知

符合毕业条件的应往届毕业生：

    根据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的通知，2011年11月份毕业申报工作即将开始，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1、按专业计划规定完成全部课程考试且成绩合格，完成专业考试计划规定的毕业论文（设计）和技能实践环节考核且成绩合格， 课程免考、置换符合规定（即：网上显示080763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20门课程成绩均在60分以上）；本次毕业申报只针对08、09级考生（即准考证号前八位为：16010824或16010924）
2、 学杂费及学历费均已缴清。
二、考生申报毕业流程

（一）考生个人首先进行网上申报
考生个人登录“湖北省教育考试院”(http://www.hbea.edu.cn/)。首页有明显提示：点击"电信网入口"或者“教育网入口”进入湖北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毕业生申报系统；先进行注册，后开始进行毕业申报，最后打印2份“毕业生申报表”；考生本人核实“毕业生申报表”上记载的信息无误后，考生本人签字确认并提交至考务科（具体地址及联系方式附后）。

网上申报时请注意：

1、考生个人网上申报毕业的时间为： 2011年11月26日～2011年12月1日，提前申报无效、过期申报无效，请考生不要错过申报时间。
2、特别强调：前期（2010年及2011年5月份等时间）注册的信息已经作废，前期已经申请注册的同学；此次进行毕业申报必须重新注册帐号并进行毕业网上申报。
3、考生在网上申报毕业时请认真核对个人申报信息,包含个人基本信息和专业信息等，如：正确选择专业（本次申报的均为080763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性别，注意核对照片、身份证号码，层次请选择“专科”（助学班）；因考生未认真核对造成的毕业生申报信息选择或填写错误，影响毕业生证书及档案的准确性或造成不能申报毕业的情况，学校和省考试院概不负责！
4、考生本人必须在考生确认栏签字。
（二）考生到考务科提交毕业申报资料

1.考生办理毕业证需提交的资料

（1）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2份（复印件上姓名及身份证号码必须清晰，必须要求是二代身份证且正反复印）；

（2）毕业生申报表两张（即“（一）考生个人首先进行网上申报

”所述的，网上申报后打印的两份“毕业申报表”）；

（3）PVC卡12位号准考证原件及复印件2份；

（4）两寸蓝底彩照2张（照片背面要注明考生准考证号及姓名）。

（5）更换姓名的考生，必须以电子档案姓名申请毕业，同时须提供公安机关出具的曾用名证明及户口本原件。
注意：

前期已提交至考务科的第（1）、（3）、（4）项资料，经与考务科老师确认后可以不再提交，第（2）项资料即毕业生申报表必须重新注册、申报、提交。
（三）资料提交方式
为保证考生资料提交的及时性、准确性（避免发生邮寄资料接收不到的情况或需二次邮寄补交资料造成时间上的迟延），本次毕业申报资料的提交必须由考生本人或考生委托的代理人直接送达考务科（小树林二楼203办公室，周老师/朱老师负责接收毕业申报资料，联系电话：15337295202,027-87747406）
不接受任何形式邮寄的毕业申报资料！！！

（四）申报资料提交的时间要求

考生必须在2011年12月1日中午12:00前，将上述资料提交至考务科（小树林二楼203办公室，周老师/朱老师负责接收毕业申报资料，联系电话：15337295202,027-87747406）
    注：考生在进行毕业申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直接到考务科咨询或拨打考务科电话进行咨询。
后附湖北省自学考试毕业生网上注册流程图

                                              考务科

                                          2011年11月2日
湖北省自学考试毕业生网上注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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